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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87 年 5 月研究提出在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方案，同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

宣布建立公务员制度，到 1993 年 10 月实施公务员条例，再到 2005 年 4 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公务员法，共经历了 18 个春秋。我有幸参加了从研究提出公务

员制度，起草公务员暂行条例，到起草公务员法的全过程，而且是唯一一个参加了

全过程的人。 

 

  在公务员制度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颇为关注，议论很多，但其中也有

一些并不科学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此宣传解释往往做得不够，组织人事

部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做少说。事实证明，多做少说不一定好，应该边做边说。

现在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想结合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特别是公务员

法的起草，就其中几个热点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如何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经验 

 

  在公务员制度研究产生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经验，这是我们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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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舆论一直很关心的热点问题。应该讲，我们在这个问

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首先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排外，一种是照搬照抄。建立公务员制度

对于旧的干部人事制度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按邓小平讲的，要敢于解放思

想，打破老框框，包括睁开眼睛看世界，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但冲破传统观念

的束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同志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事制度，只是凭想象

认为，人事制度属于政治制度，外国的东西根本不能借鉴。其实人事管理也是一门

科学，也有它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分清哪些东西是与西方

政治制度直接相连的，哪些东西是反映人事管理规律的，就可以借鉴吸收其中有用

的东西。与盲目排外态度截然相反的，又有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的人事管理制度毫无

科学可言，已经弊端百出，外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已非常完备，基本搬过来小修小改即可。其实外国在人事制度上并没有可吹牛的悠

久历史，外国 初还是学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才奠定了他们文官制度的基础，所以对

外国文官制度也不要迷信。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同志在制度建设上、立法上总爱说

要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在贸易规则、处理国际纠纷等方面，说按照“国际惯

例”，是对的，但在立法上、重大制度建设上只能按照中国国情，外国的东西只可

借鉴，有益就吸收，无用就弃之。以上两种倾向，我们在公务员制度初建时都遇到

过。前一种倾向主要发生在一些对我国干部人事管理非常熟悉和习惯的老干部中；

后一种倾向则主要发生在一些对本国干部人事管理无实践基础，而对外国文官制度

却有所学习或有所研究的学子、学者中，他们一听外国的制度，感到头头是道，而

一听本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种种弊端，便觉得一无是处。其实，我们后来出国考察多

了也就明白了，外国的实际管理状况也不像制度上规定的那样完美。大凡各国的制

度规定，都是用意很好、头头是道的，而实际做起来就差得多了，所以在学习外国

制度上，千万不可太书生气。 

 

  由于存在两种倾向，所以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构想一问世，便出现了两种误解，



而且有的误解延续多年。一种误解是认为中国实行公务员制度会否定“党管干部”

的原则，甚至怀疑实行公务员制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还有一种误解是认为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不到位，很多东西不伦不类，比如范围，人家外国机关的工人、

国立学校、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而我们不是，到后来，居然党的机关工作

人员也划入公务员范围，更是匪夷所思……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往往是脑子里总有

一种先入为主的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式，用这种模式对照我国公务员制度，就发现

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开始他们误解专题组（包括以后条例起草组、公务员法起草

组）的同志才疏学浅，懂得不深，于是经常提出建议；以后发现老是不改，便经常

提出批评。这件事说明：只熟悉中国，不了解外国不行；只知道外国，不懂中国实

际也不行。 

 

  在研究制定我国公务员制度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处理好借鉴吸收外国经验和

立足本国实际的关系，既大胆借鉴，又不照抄照搬。例如我们借鉴了某些国家的职

位分类制度，吸收了其中“因事定职、以职择人”的原则与优点，改变了我们传统

制度中“因人设事”、随意增加职位、职责不清的缺点。同时，又没有采取那些耗

时费力、过于繁琐的分类办法，既改革了我国传统制度的弊端，又简化了程序，便

于操作。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一项重大改革、一项重要制度的确立，

必须一方面注意社会各方面的反映，尽量从中吸收合理意见；另一方面，又要在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正确指导思想，防止被一

些并不科学的意见所干扰。 

关于“官民比”的问题 
 
  在公务员法起草审议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关“官民之比”的说法， “惊人”的一

种说法是“中国官民之比是 1︰26”。此说一出，各方关注，有必要弄清楚。13 亿人口除以

26 是 5000 万。那么，这 5000 万到底包括哪些人呢？论者没有说，而舆论也不问，却“炒”
得沸沸扬扬。我查了一下中组部、人事部 2004 年 3 月完成统计的截止到 2003 年底的“全国

干部统计资料”：全国共有机关干部 653.7 万人，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529 万人，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2774.5 万人，加起来是 3957.2 万人。如果再加上离退休干部

1446.4 万人，总数是 5403.6 万人。总算凑齐了 5000 万人。那么，这些人能都称为“官”吗？



就拿其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大头”有三类人，一是大、中、小学教员 1234.7 万人，二

是工程技术人员 499.3 万人，三是医生护士 344.1 万人。把这些人称作“官”能在社会上形成

共识吗？增大“官”数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官多了只能是精简。但是这 5000 万人不是都适合

精简的，比如已经离退休的、上面说的几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人员等，都难以列入精简行

列。 适合精简的就是机关干部了，但机关干部并不是越少越好，然而“1︰26”给人们造成

了一种应该“大大精简”的理论期望值，这就发生矛盾了。因为即便是把 650 多万党政机关干

部全部精简掉（事实上不可能），还有 4350 万“官”，“官民比”仍高达 1︰29.9。由此可见，1
︰26 的说法由于没有弄清概念，因而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反而误导了舆论。实事求是地说，

要搞“官民比”的话，只能是以党政机关干部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少数事业单位人员为依据，

不能太离谱了。因为包括整个干部队伍的“大范围”很难精简，这边减少了，那边也就增加了，

而且每年还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一部分军队干部转业，他们中大多数也是要进入这个范围

的。 
 
  公众刚刚明白了 1︰26 是怎么回事，却传来某课题组又一惊人之语：“中国公务员超标

20 倍。”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他们也不说，但从有的“访谈”文章中似乎觉得，用国家的

GDP 总量与公务员人数一比，我国公务员是 39 人对应百万美元，美国是 2.31 个公务员对应

百万美元，因而我国公务员比美国“超标”16.9 倍，再夸大一些就是“近 20 倍”。但有一般数

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样对比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我国国民的人均 GDP 要和美国国民的

人均 CDP 相等；然而这个前提不存在，按 2004 年的统计，美国人均 GDP 是 39934.3 美元，

我国人均 GDP 才 1268.7 美元，美国国民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 31.5 倍。如果把这一因素考

虑进去，似乎应得出相反的结论：美国公务员比中国公务员超标好多倍。但这样的类比方法

是否科学值得怀疑。2006 年 2 月 21 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在“人民网”上
发表文章，指出了“超标 20 倍”说法的不科学、不严肃，在概念上混淆了“财政供养人员”和“公
务员”，“在研究方法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南开大学课题组的文章进而指出：近年来关

于中国公务员规模问题的一些说法，“议论性、情绪性的比重过大，专门性、科学性的研究

很少”。我认为这个结论非常恰当。 
 
  邓小平在 1980 年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经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是

不是很多？”“并不算多。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

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邓小平这种一下子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思想方法永远

值得我们学习。 
怎样看待“公务员报考热” 
 
  公务员制度正式实施十余年来，“考试录用”已深入人心。实行考试录用后，用人单位开

阔了选人视野，人员平均年龄下降，高学历比例上升，改善了人才结构。这项制度受到社会

舆论的普遍认可，尤其是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群众形象地说，考试录用用“卷子”代替了“条
子”，用“公招”代替了“内招”，用“考官”代替了“跑官”。胡锦涛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一次批示

中指出：考录工作体现人事制度改革成果，弘扬了人事工作正气。 
 
  近几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公开招考公务员，报名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踊跃局面，平均每

个职务有几十人报考，甚至有些职位的报考比例接近 4000︰1。如果以正常心态来看待，近

几年出现的报考高比例无非受三种因素影响：一是就业压力大。近几年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

递增六七十万人，这么庞大而集中的求职人数，对学生及其家长都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尽早落实一个比较理想的单位；二是公开招考的公平竞争机制为大学生



们所乐于接受，录用之后有一种自己能力得到验证的成就感，且省去了到处投书自荐的烦恼；

三是公务员职位具有的公共性、稳定性和荣誉感对人们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中央国家机

关的职位更给年轻人一种视野广、信息多、成才机会多的感觉。所以报名“火爆”完全可以理

解。国际上也普遍存在“公务员报考热”， 近看到有资料说，印度和韩国公务员报考比例一

直平均在 1000︰1 左右，人家已习以为常，并没有炒作，因为考试对社会来说是公平的。其

实，公开招考报名人数多并没有什么不好，这几年我国不独公务员招考如此，一些企事业单

位公开招考时，报名人数同样很多。我想，如果各大新闻媒体公开招考记者，大学里公开招

考助教，金融机构公开招考职员，国有大企业、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那“火爆”程度

不见得会亚于公务员。 
 
  然而有的媒体却发表了个别学者不负责任、并严重歪曲广大考生报考动机的不当之论，

竟毫无根据地说大学生积极报考是因为看到了公务员灰色收入多，报考比例越高的部门越是

搞不正之风严重的部门，等等。我就感到纳闷：一项得人心的制度，为什么有些同志不去设

法扶植它、帮助它，而非要诋毁它呢？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呼吁事业、企业等各用人单位都

像机关一样公开招考呢？这样既可扩大大学生们的就业渠道，分流公务员报考人员，又促进

了用人的公平公正，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吗？ 
 公务员工资问题 
 
  近年来，有关公务员的工资调整和工资制度改革问题常常会成为舆论“焦点”。本来，关

心和研究公务员工资制度是件好事，但从一些媒体刊载的有关言论看，研究状况并不令人满

意，其中真正懂行的、有点深度的文章太少，却有不少是概念没有弄清、情况没有弄明、道

听途说的议论。我从未从事或分管过工资工作，对工资制度也没有深入研究，但我和很多同

志一样也对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文章和言论一直比较关注，感到其中有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因此欲就近几年人们在议论中的一些问题，做一点相关提示，希望人们脱离误区，避免以讹

传讹，以利于扎扎实实的研究。 
 
  （一）公务员条例实施后，几次调整工资水平的实际情况。自 1993 年工资制度改革到

2005 年颁布公务员法，国家从未单独调整过“公务员”（机关）的工资标准，每次调资都是

机关、事业单位一块进行，每次涉及人数 4000 多万，这里面包括了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

人员，还有军队、武警系统的有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而其中在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700
多万，只占调资人数的六分之一左右。每次正式说法都是“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标准”，
而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在宣传时总说是“公务员涨工资”。每看到这类宣传，我就感到费解，

是不是因为论者自己在事业单位就有意回避，还是说批评机关与公务员符合“大方向”，容易

引起社会关注？ 
 
  再就是调整幅度，有关宣传也是玄乎有加，给老百姓感觉好像公务员不知加了多少钱。

实际情况是，自 1993 年至 2005 年，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工资标准一共 5 次，分别是 1997
年 7 月、1999 年 7 月，2001 年 1 月和 10 月、2003 年 7 月，有时平均一人增加 50 元，有时

平均一人增加 100 元。经过这 5 次调资，这十几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月工资一共

增加了 370 元。有的学者说公务员加一次工资用 1000 多亿元。而实际远非如此。以调资

多的 2001 年为例，这一年为了完成原计划的调资幅度，一年中调了两次，第一次人均增加

100 元，全年共用 500 亿，第二次人均 80 元，从第四季度开始，当年增加财政支出 90 多亿。

这两次机关事业单位调资一共用了 600 亿左右。其他几次就更少得多了，如 2003 年那次机

关事业单位一共增加财政支出 141 亿元。而且这都是说的机关和事业单位所需经费的总数，



如果只说在职公务员，则仅占其中六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说公务员调整一次工资用 1000
亿的说法确实太离谱了。 
 
  （2）外国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大概情况。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内开始兴起对外国公

务员制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公务员工资制度的研究。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外国的大概情况

是，初级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于民营企业初级职工，中级公务员与民营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

大致相当，高级公务员低于民营企业的总裁等高级人员。公务员待遇的优势在于工作稳定、

退休养老金与住房待遇优于企业。当时的研究风气比较正，这一说法大致可信。一些国家在

确定公务员工资制度时使用“平衡比较”原则，公务员与民企相当人员的工资水平大体持平。

当然，也有公务员工资收入明显高于民企的，如新加坡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加严厉惩贪的制度。

我在职时每次出国也注意了解外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结果发现情况非常复杂，加上翻译的障

碍，要想弄得很清楚也不容易。总的印象是经济水平高的西方国家公务员工资收入优越而规

范，特别是各种补贴多。我国情况与之没有可比性，我们只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逐步改善公

务员的待遇。 
 
  （3）香港公务员减薪能否与内陆简单类比？大概在 2002、2003 年机关、事业单位调整

工资标准时，有的媒体发表有的同志言论说：香港公务员正在减薪，而我们的公务员却在加

薪。这种或是不懂，或是有意为之的言论也引起了一些不良反映。其实，香港是特别行政区，

实行与内地不同的薪金制度，其公务员薪金增也好、减也好，是香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

尤其根据公务员工资的基础情况作出的，与内地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整（实际是机关、事业单

位工资调整）不可类比。香港《星岛日报》2002 年 5 月 24 日曾刊载一组资料，从中可以看

出，香港公务员比私人机构同类人员薪金高出 20％—110％，这与大陆情况大不相同。 
 
  （4）研究各国工资制度要注意弄清概念和情况，切忌“想当然”。各国公务员工资制度

千差万别，弄清的确不易。首先我就没完全弄清楚，但看了国内一些“危言高论”，感到有些

同志还不如我清楚。2002 年我到英国去考察，公务员工资制度是重点考察的问题之一，接

待单位特意安排了公务员主管部门一个管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处长给予介绍。这位处长说他们

实行的是“绩效工资制”，于是大谈绩效工资制的好处。我说，好处我知道，只想了解具体如

何操作。因为我知道对于绩效评估就不容易，如果再兑现到工资上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

我问他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说不清我提出的问题。他走后，接待官员告诉我：绩效工资

制只是处长等人的改革设想，还有很多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实际并未实行。我想，如果

我不与之刨根问底地反复讨论，就很可能被他“蒙”了过去，然后回国大吹英国已实行了完善

的绩效工资制，而我们如何如何不行。因此希望有兴趣研究工资制度的同志要“每事问”、“每
事查”，对外国的一些理念性的制度介绍不可表现得太幼稚，对我国的制度规定和改革举措

进行评论不可“想当然”。对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发表评论，起码应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及工资

制度的基本概念弄清楚。这方面常见错误有： 
 
  第一，弄不清我国公务员的概念。我曾听过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讲课，讲的经济发展和

改革的内容我觉得很好，但他却批评说：“中国将企业工作人员划为国家公务员，企业人员

怎么能当公务员呢？!”下课后，我走到教授跟前轻声向他作了纠正，指出中国公务员并不包

括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像上面这种弄不清我国公务员概念的错误屡见媒体，常见错误是把

我国的公务员与“国家干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财政供养人员”等等混为一谈，分不清

楚。 
 



  第二，弄不清外国公务员的范围与我国的不同。常见错误是把外国的“国家公务员”或“联
邦公务员”误认为是全国的公务员，因而常拿来与我国全国公务员人数相比。其实，外国讲“国
家公务员”（联邦公务员）只指中央一级机构的公务员，而不包括在地方政府机关工作的公

务员。 
 
  第三，弄不清工资高低之比与外国的不同。在 2006 年工资制度改革之前，我国公务员

工资数 高与 低之比是 6.6︰1，这里的“ 高”是指担任国家主席时间 长的 后一档工资

数，“ 低”是指办事员的 初一档，所以这是真正的高低之比。但外国公务员工资高低之比，

习惯上是指司长工资与初级办事员工资之比；副部级以上的工资数并没有在一般工资表上，

而且工资晋升与一般公务员也不一样，选举产生的政府首长的工资就更高了。例如美国公务

员工资高低比，见有的资料是说 7.8︰1，但如果将总统的 40 万与表上的 低工资 1.6 万比

的话，则是 25︰1。所以，做高低比的比较时，应弄清这些关系，用相同的层级段相比较，

比如都使用 高与 低比，或者都使用司长工资与办事员工资之比。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一些媒体”和“一些学者”并不能以偏概全。各大媒体一般都

比较负责任，并不参与炒作，中小媒体也应分清大多数和少数，学风比较严谨的专家学者也

从不发表“忽悠”言论。应该说，广大新闻媒体与有真才实学且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们，

为宣传和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